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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國際貿易活動頻繁，我國亦推動新南向等國際化相關政策，外國農產

品市場進入議題及風險評估案件逐日增加。為提升檢疫作業效能，兼顧有效風險

管理，受訓人員於 108 年 9 月 22 日至 27 日赴澳大利亞農業部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DA) 瞭解該國針對有害生物及農產品風險評估之作業方式、風險管

理措施之決策過程與風險溝通機制等，藉以強化國內現行植物產品及有害生物風

險評估作業模式。研習內容包括：澳大利亞輸入生物安全風險分析作業程序及其

負責部門、其與利害關係者之風險溝通架構與實務、針對果實蠅之防檢疫政策、

該國檢疫規定線上資訊平台 Australian Biosecurity Import Conditions (BICON) 及

Atlas of living Australia 生物系統資料庫之建構、操作、概念及維護、出口檢疫作

業流程等，並參訪 Plant Health Australia (PHA)、The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CSIRO) 等相關研究執行單位及隔離檢疫 (PEQ) 

實務操作設施。本次研習囊括生物安全制度、政策及實務課程，藉由參考他國生

物安全體系架構，有助於調整我國邊境植物檢疫管理措施之決策模式及實際應用，

提升檢疫效率。對於精進我國現行對於特定植物、植物產品以及特定物品之檢疫

規定、植物病蟲害監測、首次輸入風險評估、有害生物風險評估等做法，以及進

一步協助我國農產品輸往澳大利亞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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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由於近年來國際貿易日益頻繁，我國亦推動新南向等國際化相關政策，外國

農產品市場進入議題及風險評估案件日漸增加，生物安全政策之制定、系統架構

之建立成為植物檢疫作業中重點一環。本局目前執行農產品市場進入申請案及風

險評估案件，部分係透過科技計畫委請大學院校及試驗單位專家協作，與美澳等

檢疫高度發展國家之作業流程有相異之處。為向檢疫發展先進國家學習，瞭解其

針對有害生物及農產品風險評估之作業方式、風險管理措施之決策過程與風險溝

通機制等，以強化國內現行植物產品及有害生物風險評估作業模式，提升我國檢

疫作業效能，兼顧有效風險管理，並將相關風險評估案件之有害生物疫情資料與

分析評估資料進行系統性整合及運用，本局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8 年國際農業

合作計畫項下之「植物有害生物風險評估與風險溝通機制及邊境檢疫管理措施決

策(澳洲)」計畫，辦理赴澳大利亞研習其有害生物及農產品風險評估之作業方式，

及其風險管理措施之決策過程與風險溝通機制等課程，冀藉由實地前往學習觀摩

及瞭解澳國植物防疫檢疫規定及措施、有害生物檢查監測及輸入貨品風險評估機

制、風險管理措施決策機制、風險評估最新工具及實際應用於邊境檢疫管理措施

之決策模式，提升我國於制定與執行植物有害生物風險評估、風險管理及溝通等

政策及邊境檢疫管理實務之技能及效率，並強化檢疫政策制定及執行實務間之連

結。此外亦藉本研習深化臺澳雙邊植物檢疫技術措施之合作交流與暢通食品衛生

檢驗及動植物檢疫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SPS) 議題溝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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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紀要 

 

日期 行程 

9 月 22 日 23:25 自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中華航空 CI-057 班機出發飛往澳大利

亞墨爾本機場轉機。 

9 月 23 日 10:45 抵達澳大利亞墨爾本機場，12:20 搭乘澳大利亞航空 QF-2130

班機赴坎培拉機場，於 13:30 抵達坎培拉。下午與澳洲農業部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DA） Plant Systems and Strategies 

Branch (PSaS), Technical Capacity Building Assistant Director 

Ms. Wendy Lee 確認研習行程並進行課程內容初步討論。晚間

入住 QT Canberra 旅館。 

9 月 24 日 由 DA PSaS, Technical Capacity Building Director Dr. Ian Naumann

於該部位於坎培拉之辦公室介紹本次研習，該部  PSaS  

Assistant Secretary Mr. Peter Creaser 介紹生物安全議題負責部

門。本日課程及討論包括由 Dr. Ian Naumann 講授澳大利亞生

物安全風險分析概略；與該部 Stakeholder Engagement Team 

成員討論該國風險溝通架構與實務；與該部 Mr. Lyall Grieve 

討論該國針對果實蠅之防檢疫政策；由 Ms. Sophie Cools 及 

Mr. Darren Pass 講授 Australian Biosecurity Import Conditions 

(BICON)系統之建構、操作、概念及維護；由 Mr. David Burns 

講授該國出口檢疫流程；以及由 Mr. Douglas Kerruish 講授該

國風險評估實務等。 

9 月 25 日 與 Dr. Ian Naumann、Ms. Wendy Lee 討論風險評估議題後前往 Plant 

Health Australia (PHA) 機構參訪，並由該機構  General 

Manager Mr. Rodney Turner 等人介紹該機構負責之風險溝通

相關工作，包括產業溝通計畫、緊急防疫措施及果實蠅分類研

究。後至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CSIRO) 參訪，由 Dr. Mike Hodda 等人介紹高

影響物種之入侵途徑分析計畫及 Atlas of living Australia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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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並參訪該機構位於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之昆蟲標本館，

與昆蟲各類群之分類學家交換意見。18:05 自坎培拉機場搭乘

澳大利亞航空 QF-833 班機赴墨爾本機場，晚間入住 Ciloms 

Airport Lodge。 

9 月 26-27

日 

由 PSaS, Technical Capacity Building Policy Officer Ms. Anjuni Peiris

陪同參訪澳大利亞 Post-Entry Quarantine (PEQ)設施，後自墨

爾本機場搭乘澳大利亞航空 QF-460 班機赴雪梨機場轉機，

19:55 抵達雪梨，22:10 搭乘中華航空 CI-052 班機自雪梨返

回桃園國際機場，9 月 27 日 05:40 抵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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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內容 

 

本次研習由澳洲農業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DA）安排課程及參訪行

程，主要研習項目及內容如下： 

一、澳國生物安全風險評估流程、實務及負責部門：由 DA 之 Plant Systems 

and Strategies Branch (PSaS) Assistant Secretary Mr. Peter Creaser 介紹 DA

之架構及生物安全議題負責部門。DA 架構下分為農林漁業政策、生物

安全、輸出貿易與市場進入及水資源、財政法律等四個部門，其中植物

及其產品輸入之風險評估由生物安全部門 (Biosecurity) 下之植物生物

安全部門負責，該部門又分為科學及風險評估、植物輸入檢疫、植物健

康政策、植物輸出檢疫、系統及策略五個組別，分別負責植物檢疫之不

同環節。 

        有關該國生物安全風險分析概況由 PSaS Technical Capacity 

Building Director Dr. Ian Naumann 講解，並由 Plant Operations Program, 

Plant Import Operations 之 Mr. Douglas Kerruish 介紹實務作業情形。在

WTO 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 (SPS) 協定中之適當保護等級

(Appropriate Level of Protection, ALOP) 為有害生物風險分析的基礎。該

等級界定入侵有害生物之風險是否可被接受，若不可被接受，則應透過

檢疫處理措施，降低有害生物入侵風險至可接受等級。ALOP 為一可由

WTO 各成員國自行訂定之等級，惟該等級一旦訂定後應維持一致性。

風險分析流程即為界定有害生物隨貨品入侵風險、估計風險入侵之可能

性及入侵後果、並建立可能降低風險措施之一系列程序。 

        澳國之有害生物風險分析依循國際植物保護公約  (International 

Plant Protection Convention, IPPC)，包括國際植物防疫檢疫措施標準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Phytosanitary Measures (ISPM) 2 及 11 等之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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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並可分為例行性生物安全輸入風險分析 Biosecurity Import Risk 

Analysis (BIRA) ，及非例行性風險分析(Non-regulated Risk Analysis)。

BIRA 流程包括執行步驟、時間、出版及諮詢要件、科學諮詢成員參與、

發布暫時性報告以與相關人士溝通、獨立人員監察生物安全資料及程序

終止等。整個分析流程又可概略分為啟始階段、風險評估及風險管理三

階段。值得一提的是，各階段中除進行分析作業外，與任何相關單位或

人士之溝通情形皆可能左右分析作業結果，故風險溝通為風險分析中極

其重要之環節。 

        啟始階段係指當新的農產品申請市場進入而鑑定出新的有害生物

風險，或重新檢視目前作法時，均可啟動有害生物風險分析。風險評估

階段則應界定有害生物可能入侵的地區、植物產品出口地區、有害生物

可能入侵途徑及有害生物的種類、入侵的可能性、在有害生物風險分析

區域立足與擴散的可能性，對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區域造成之經濟層面影

響等。再依序將評定的結果以評估表格綜合判斷此有害生物是否需進行

有害生物風險後續評估及管理。 

        在評估有害生物立足可能性時，需由相關領域專家比較來源地區與

有害生物風險分析地區之生物及環境因子。評估項目包括在目標地區是

否具有害生物之適當寄主或替代寄主，以及媒介生物；是否具適合的環

境條件；是否已具防治措施；有害生物之繁殖、存活策略，及適應能力，

可立足族群數量之最小值等。若專家有意見歧異之情形，須充分溝通並

以群體決議之方式做出最後決定。惟澳方亦表示，在評估時通常傾向較

為嚴格之評估標準。而因擴散相關研究報告不足，評估擴散可能性則更

加困難。目前澳國發展數個模擬程式以評估有害生物之擴散情形，並據

實際發生之生物擴散案例所累積之數據反饋以修正模擬程式。 

        評估有害生物造成之經濟影響，需考慮其對經濟、環境造成之直接、

間接影響。直接影響包含有害生物對已知或潛在寄主植物造成危害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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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總量與頻率，及對作物收穫量與品質的損失，防治措施的效益與成

本等；間接影響包括對國內及國際間市場的影響及對環境造成的風險等。 

        風險評估獲得之結論，如確認其風險等級高於 ALOP，則需進行第

三階段之風險管理。包括禁止輸入或有條件輸入，以檢疫處理降低有害

生物風險，如化學燻蒸處理、低溫、高溫、放射線等物理方式處理等。

另依據 ISPM 31 規範進行貨品輸入檢疫檢查。 

二、澳國風險溝通架構與實務：風險溝通為整個風險分析作業中極其重要一

環，利害關係成員間及主政單位與各利害關係成員間皆應積極溝通以交

換意見及資訊，達成作業流程透明化，如此方能使風險分析作業順暢及

達到降低風險入侵之目的。目前  DA 設有專門之  Stakeholder 

Engagement Team，負責與所有可能之利害關係成員風險溝通之架構與

實務；依據目前該溝通小組之作業程序，於風險分析啟動後，應確定利

害關係成員身分，可能包括政府部門、個人、社區組織、產業組織、貿

易商、國內外申請者等，建立成員資料庫及相關溝通管道，包括會議、

網站、電子郵件、產業的組織或其他通訊軟體等，於分析過程充分提供

利害關係成員相關資訊，並確保成員提供意見之管道暢通 (至少每四個

月一次)。在風險分析各階段並訂有應與利害關係成員工溝通之明確時

段、方式，於最後確定發部檢疫條件前，多次藉各種會議、網站發布等

管道讓利害關係成員得以知曉分析進度及表達意見。風險溝通需花費長

時間及需要人力參與，惟其在風險分析過程中極為重要，實應建立完善

管道及流程。 

三、果實蠅之防檢疫政策及執行：與 DA Plant Health Policy Branch, National 

Policy and Implementation 之 Mr. Lyall Grieve 討論該國針對果實蠅之

防檢疫政策，包括依照 ISPM 26 規範建立及維持非疫區；中央 (DA) 

與地方單位防檢疫業務之合作；召開集合產官學之會議以確保執行果實

蠅之防檢疫等。藉由強力之邊境檢疫加上非疫區域之高度防治管理，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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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維持果實蠅非疫區之狀態，並發展昆蟲不孕技術  (sterile insect 

technique, SIT) 等方式以維持非疫區狀態或撲滅非疫區爆發之果實蠅

疫情，並於發生疫情後通盤檢討可能入侵管道等。目前另發展分子標記

技術，未來可望以分子方式確認入侵非疫區之果實蠅來源，以更加確實

防堵果實蠅入侵及爆發可能。另澳國農業亦發展農產品可追溯流程，除

病蟲害防檢疫目的外，亦為食品安全把關。 

四、生物安全相關線上資訊平台資料庫及之建構、操作、概念及維護：由 PSaS 

Content Change Team 之 Ms. Sophie Cools 及 Mr. Darren Pass 介紹澳

國之檢疫條件公告系統 Australian Biosecurity Import Conditions (BICON) 

之建構、操作方式、概念及維護，包含網頁後臺管理模式、檢核系統、

使用者操作頁面方式、新增資料之時機及程序等。另由 Commonwealth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Research Organization (CSIRO) 之  Dr. Mike 

Hodda 等人介紹 Atlas of living Australia 系統資料庫，此為澳洲生物資

料之開放資訊集合介面，可搜尋該國各種生物資料庫之資訊，並可自由

上傳及下載該國生物之物種及標本相關資訊，有利於風險分析流程中有

害生物及相關生物因子資料之蒐集分析。 

五、出口檢疫作業：由  DA Plant Export Operations, Horticulture Exports 

Program 之 Assistant Director Mr. David Burns 介紹該國出口檢疫流程。

澳國為農業出口大國，出口農產品約佔總產量之 70%，每年出口產值

可達 500 億澳幣 (約合 1 兆臺幣)，其中園藝作物出口比例約佔總產

量之 20%。如此龐大之植物產品出口量，需要一系列完整之規範以確

保輸出之農產品能符合輸入國之檢疫及食安要求。澳洲之出口植物安全

檢疫流程包含五部分：認證屬性、註冊機構、檢疫檢查、發證、設施查

證等，藉系統化管理達成出口檢疫程序。認證屬性指依據輸入國要求，

澳洲農產品之生產田區或園區及包裝場皆經政府認證並查證，且由 DA 

建立認證設施清單。註冊機構指出口農產品之檢疫檢查應於經政府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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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註冊之機構執行。檢疫檢查則由授權檢疫人員 (Authorized Officers, 

AO) 負責執行。AO 可能是第三方之獨立人員或包裝場、生產點員工，

經政府訓練並認證後授權予檢疫執行權力，負責植物輸出產品檢疫檢查。

檢查之數量、方式、檢查區域及檢查檯之要求皆有一定規範。澳國並建

構輸入國檢疫規定查詢系統 Manual of Importing Country Requirements 

(MICoR)，使輸出人及檢疫相關人員皆可直接確認輸入國之檢疫規定，

確保輸出植物產品之檢疫狀態皆符合要求。發證程序由 DA 負責執行，

確認 AO 之檢疫結果及相關文件符合輸入國檢疫要求後掣發輸出植物

檢疫證明書。 

六、參訪 Plant Health Australia (PHA)：由該機構 General Manager Mr. Rodney 

Turner 等人介紹該機構負責之風險溝通及其他工作，包括產業溝通計

畫、緊急防疫措施及果實蠅分類研究。PHA 為非營利組織，負責協調

政府與產業成員間植物生物安全議題，使產業及組織可達永續經營。其

宗旨為將植物有害生物影響最小化、提升澳洲植物健康狀態、協助澳洲

農產品貿易及保障生產者生計等。PHA 目前執行之產業溝通計畫核心

包括與產界溝通及教育產界有關植物檢疫及生物安全之重要性，及其對

產業之可能影響。另 PHA 亦統合植物病蟲害緊急防治措施，除監測外

來有害生物是否入侵，亦於進行緊急防治作業時，協調中央、地方政府

與產業界之經費、權責等議題。PHA 並有數個與海外合作之研究計畫，

包括果實蠅鑑定圖鑑計畫，本次參訪亦介紹該計畫之書面成果。 

七、參訪 CSIRO：CSIRO 為澳大利亞國家級科技研究機構，由 Dr. Mike 

Hodda 等人介紹高風險物種之入侵途徑分析計畫 (Pathways and Risk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High Impact Species, PHAFHIS)，該計畫主要

以澳洲及紐西蘭過往曾造成高度經濟影響之入侵有害生物為基礎，分析

該類有害生物之生物學、入侵路徑、傳播率、可預測性等，以建立其他

可能入侵有害生物之風險評估系統。Dr. Hodda 另介紹 Atlas of l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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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 系統資料庫之架構，並帶領參訪該機構位於澳大利亞國立大

學之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Insect Collection (ANIC) 昆蟲標本館，與鱗

翅目、雙翅目、鞘翅目各昆蟲類群及蟎蜱、線蟲等分類學家交換意見。 

八、參訪 DA 位於墨爾本之 Post-Entry Quarantine (PEQ) 設施，該設施隸屬

生物安全部門之 Post Entry Quarantine Group，為澳國輸入後隔離檢疫之

總園區，自 2015 年後所有澳洲活體動植物輸入後之隔離檢疫皆集中於

該設施進行，由中央單位 (DA) 負責執行檢疫。各種動植物類群 (犬貓、

馬、禽鳥、蜜蜂、植物等) 皆於獨棟並具不同層級生物安全管理之隔離

設施執行隔離檢疫，並設有實驗室，配置檢測人員以確認病蟲害隔離情

形。各設施人員進出皆需管制並視不同層級進行消毒、清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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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得與建議 

 

一、本次研習，對澳國生物安全風險分析系統之架構及實務有一定了解，其

風險分析過程各環節皆有充足人力及經費挹注，使其架構完善，得落實

生物安全規範，執行風險評估及輸出入之植物檢疫檢查相關作業，保護

該國農業及生物體系。農產品輸出入亦為我國主要經濟活動之一，生物

安全對我國農業重要性不言而喻。澳國之風險分析架構值得我國學習。 

二、了解風險分析中不可或缺的風險溝通執行方式，為本次研習最大收穫之

一。由於生物安全不僅限於邊境檢疫作業，更關係到整體農業及經濟發

展。風險評估並非單由政府單位獨立執行即可達成，實需仰賴產業界甚

至民眾個人之自覺及理解。因此，政府進行風險分析過程中，有必要充

分與利害關係者溝通，使其理解各種分析過程及訂定降低風險措施之理

由，最終目的皆在於保護本土農業，實有利於本國經濟，而非無理之限

制行為。為確保利害關係者可完全了解此訊息，整個風險分析過程之透

明化是不可或缺的。惟有過程透明公開，並可使相關人士皆能充分表示

自己的意見，才能達成風險溝通，使各利害關係人能達成一致共識，兼

能完成生物安全之保護。 

三、風險分析除過程透明化外，另首重科學之客觀證據。澳國之風險分析有

強大之研究機構及非營利組織協助提供相關科學證據，並發展科學方法

以加強風險分析之準確度及可信度，以及同步建立科學證據資料庫，供

風險分析之資料需求。風險分析科學證據之取得方式，包括研究團隊及

資料庫等，為我國風險評估作業應強化之一環。 

四、澳國將各種生物安全相關計畫委託 PHA 執行，提升執行效率。我國是

否有以非營利組織協助執行風險管理作業之可能性，亦為未來可討論之

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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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澳國經由充分之風險溝通，使產業界、生產者皆能意識到生物安全管理

之重要，防檢疫成為所有相關人士之共識，故得發展農產品授權檢疫檢

查之系統，以由產業界支付薪水之授權檢疫人員執行出口檢疫，讓檢疫

回歸產業界之自行管理，形成一良好循環；另產界亦願意提供經費於生

物安全相關研究及防檢疫措施執行，並長期挹注經費於 PHA 等生物安

全作業執行組織，產官學界間有共同目標及良好互動，方能真正落實生

物安全，此點非常值得作為我國借鑑學習。 

六、感謝 DA PSaS Technical Capacity Building 之 Dr. Ian Naumann、Ms. 

Wendy Lee 及 Ms. Anjuni Peiris 協助安排本次訓練及陪同參訪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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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 

 

  

圖一、與 Mr. Lachlan Parsons (左起)、  圖二、Ms. Sophie Cools 及 Mr. Darren    

      Ms. Wendy Lee、Ms. Anjuni           Pass 講解 BICON 系統。 

      Peiris 及 Dr. Ian Naumann 合影。 

 

 

  

圖三、參訪 PHA，Mr. Rodney Turner  圖四、參訪 CSIRO，由 Dr. Mike Hodda  

      及其團隊介紹該組織業務。          等研究人員介紹執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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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參訪 ANIC 昆蟲標本館。   圖六、PEQ 園區及隔離檢疫設施。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